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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 议 

SSA1.1 任命总干事 

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 

任命陈冯富珍博士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第二次全体会议，2006 年 11 月 9 日） 

SSA1.2 总干事的合同1 

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I 

根据《组织法》第三十一条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 O 九条规定， 

批准关于确定总干事一职的任期、聘任条件、薪金和其它津贴的合同；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一二二条，暂停实行其《议事规则》第一 O 八条关于总干事
任期的规定，目的是为了确定陈冯富珍博士的任期； 

决定陈冯富珍博士的任期应自 2007 年 1 月 4 日始并应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终止； 

II 

根据《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一二条， 

授权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主席以本组织名义签署此合同。 

（第二次全体会议，2006 年 11 月 9 日） 

                                                 
1 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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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1.3 纪念已故李钟郁博士所做的贡献 

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悼念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博士逝世； 

赞扬他的个人牺牲、奉献和专业精神以及在应对每一个挑战时所怀有的热情； 

感激他在防治全球疾病，特别是他为实现到 2005 年确保向 300 万艾滋病毒/艾滋病
患者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及根除脊髓灰质炎的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 

赞扬他献身于世界卫生组织为帮助所有人享受最高而能获致的健康标准的使命； 

忆及以李博士的名字在总部命名的战略卫生信息中心专为承认他在全球疾病监测
方面所做的工作， 

纪念李钟郁博士对世卫组织工作做出的宝贵贡献。 

（第二次全体会议，2006 年 11 月 9 日） 

 

决 定 

SSA1(1) 证书委员会的组成 

世界卫生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任命由下述会员国代表组成证书委员会：布隆迪、柬
埔寨、塞浦路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洪都拉斯、约旦、
马拉维、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波兰。 

（第一次全体会议，2006 年 11 月 9 日） 

______________ 

 




